
授权委托书

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充分了解您的信用状况，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并为

您提供网络借贷信息服务，特拟定本授权书。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授权书的相关

条款，对于加黑加粗的内容请格外注意并充分理解。

本授权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如您不能清楚地知晓或理解相关内容，应

咨询法律专业人士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本授权。

一、个人信息使用授权书

1.本人同意从申请注册并出借（借款）开始，贵司及相关合作机构在办理以下

业务时，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采集、查询、使用本人信用信息：

□审核本人的出借或借款相关业务；

□ 撮合本人与出借人（或借款人）之间的借贷交易，提供资信评估服务；

□对本人进行贷中审查（如有）；

□对本人名下存在的个人资产及负债进行风险管理；

□ 核查、处理本人征信异议。

本授权书所指的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借贷信息以及与个人

信用相关的其他信息。

2.本人同意贵司向相关合作的征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

出机构批准或备案的征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及经国

务院或其他政府有权部门批准合法设立的征信机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报送本

人相关必要的信用信息，并将本人的信用信息纳入由其建设的征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网

络金融征信系统/商业信用信息征信系统）；上述信用信息可由上述征信机构进行采集、

存储、匹配、检索、分析、处理加工、信用评估、提供和使用，用于形成本人信用报告、

信用评估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用途。

3.本人同意贵司及合作机构征集本人相关必要的信用信息，并可向有关部

门或单位（包括公安、司法、教育、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通信运营

商及其他合法主体）采集、查询或验证本人个人信息。



4.本人同意贵司向相关合作的征信机构查询本人在其建设的征信系统（包括

但不限于网络金融征信系统/商业信用信息征信系统）的个人信用信息，并将其

合法采集、查询的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用途：

（1） 在本授权书第一条所列的情形下向贵司提供本人信用信息；

（2） 用于对本人个人信息的核验，防止第三方冒用本人的个人信息造成本

人的资金损失或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3） 用于贵司的合作机构开展建模分析和征信产品研发；

（4） 基于其他合法合规的目的使用采集到的信息。

二、资金存管过程划转授权

1.本人（如为出借人）授权贵司及合作机构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将本人资金

存管账户中同意出借的借款本金划拨至借款人的资金存管账户。借款到期（含提

前还款及宣布提前到期）后，同意贵司及合作机构将借款人应还的本金、利息、违约

金等自借款人的资金存管账户划拨至本人的存管账户。

2.本人（如为借款人）授权贵司及合作机构将本人所借款项自本人的资金存

管账户提现至本人资金存管账户绑定的银行账户中；

3.本人（如为借款人）授权贵司及合作机构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日期，

将当期应还的借款本金、利息、服务费及违约金（如有）等自本人资金存管账户

绑定的银行卡自动充值至本人的资金存管账户，并自本人的资金存管账户划拨至

出借人及贵司的资金存管账户内。



三、电子合同签署过程授权

1.本人授权贵司及合作机构使用本人的个人信息形成本人的电子签章；

2.本人授权贵司在签署相关电子合同时调取本人的电子签章签署电子合同。

本人已知悉本授权书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自愿作出上述

授权。授权期限自本人申请注册并出借（借款）开始至本人在贵司办理的业务完全

履行完毕之日止。本人保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本授权书内容均

为本人真实意志的表达，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姓名/公司名称：【 】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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